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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19-084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智联”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下属

公司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成供应链”）调整为公司下属

公司杭州传化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载供应链”）实施，本次

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介绍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

于核准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向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7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传化集团有

限公司、长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

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杭州中阳融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100%

股权，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57,106,59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配套资金。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根据发行方案实际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新股 446,954,31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9.8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402,499,953.5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74,550,287.6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327,949,665.83 元。2015 年 11 月 24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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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述募集资金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473 号《验资报告》，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杭州众成物流

供应链管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根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8-054），公司募投项目 “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铺底存货投入 85,405.60  63,906.75 

2 硬件设备投入 420.00  420.00 

2.1 电脑等办公设备         160.00  160.00 

2.2 物流仓储设施         260.00  260.00 

3 系统开发投入   1,199.62 1,199.62 

4 仓库租赁及管理费 4,411.50 4,411.50 

合  计 91,436.72  69,937.87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66,148.57 万元，包含相关

孳息在内，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029.52 万元。 

二、本次调整实施主体的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原因 

公司根据物流供应链业务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优化公司物流供应链组织架

构，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公司拟将“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

主体由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调整为杭州传化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变更后，“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及

任何募集资金投入形成或与募投项目相关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同关系等，均由

旺载供应链承接，众成供应链不再保留任何与募集资金投入或募投项目相关的资

产、负债与业务。 

同时为了便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开立等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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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变更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旺载供应链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传化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06 月 16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红十五路 7777 号 A5002 

法定代表人：张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加油卡、储值卡(除非金融机构支付

服务)的销售;润滑油、燃料油、石油制品(除危险化学品)、柴油(闭杯闪点 60℃以

上【无仓储】的批发与零售;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大型物件运输、集装箱运

输);仓储管理,货物装卸,国际国内货运代理服务、货物搬运服务(除危险化学品);

佣金代理(除拍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技术、互联网领域内技

术开发、咨询、成果转让;物流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仓库租赁、

物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套设备租赁;电子商务服务(不从事金融、保

险等);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

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销售:汽车用品、日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母婴用品

(除食品)、钢材、五金产品、橡胶制品、塑胶制品、纸张、纸浆、木制品、塑料

制品、皮革制品、纸制品(除出版物),煤炭、焦煤、仓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智

能仓储运输系统、有色金属、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消防设备、电梯设备、建筑

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化工产品原料及轻纺原料、化学纤维(除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物)、纺织原料、机电设备及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为传化物流全资子公司（传化物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拟将募投项目“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调整为旺载

供应链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

实质性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完成后，公司将能够更好地整合相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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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加强公司物流供应链业务协同，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

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

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五、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履行的相关意见 

1、监事会意见 

公司将“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调整为杭州传化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实施，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及

募投项目实际运营需求考虑所提出，符合公司未来整体发展规划，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将“杭州众成物

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调整为杭州传化

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实施。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调整为杭州传化旺载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实施，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募

投项目实际运营需要，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推进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进程。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

和项目内容，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将“杭州众成物流供应

链管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调整为杭州传化旺载供

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实施。 

3、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传化智联本次变更

募投项目“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主体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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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调整，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现阶段信息披露义务和

必要的法律程序。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无异议，该变更事

项须待股东大会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10 日 

 


